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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案例分析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策略探究
毛馨漫 王丹丹 林尽染 朱海燕

宁波搭把手生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，浙江宁波，315000；

摘要：本文以 NB 公司为主要案例，剖析企业所得税各项目纳税调整策，包括长期股权投资等。经详细分析明确

纳税申报应遵循的税法规定及调整方法，给出可行建议，助企业降低税负、优化财务、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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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2023 年我国企业所得税 4.11 万亿，占税收总收

入约 22.69%，是第二大税种。我国推行全面营改增，

年减税超 5000 亿元。全球掀起减税浪潮，如英国税率

25%~19%，新加坡 17%，美国也有减税动作。在此背景

下，合理调整企业所得税对降低企业税负、提升竞争力、

促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。

1 案例背景

本文以 NB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数据为依据，详见表

1。通过深入剖析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各个项目，为

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合理纳税调整建议，以帮助企业降

低税负，优化财务状况。

表 1 NB公司部分财务数据表-2023 年 12月 31日

会计科目 NB公司 第一分公司 小计

长期股权投资 5,517,391.78 5,517,391.78

坏账准备 400,000.00 400,000.00

使用权资产 5,791,254.76 5,791,254.76

应付职工薪酬-职工工资 6,909,193.01 3,461,062.19 10,370,255.20

应付职工薪酬-福利费 643,830.18 277,517.55 921,347.73

应付职工薪酬-工会经费 213,405.12 213,405.12

应付职工薪酬-职工教育经费 84,177.65 84,177.65

应付职工薪酬-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 1,323,053.81 1,323,053.81

应付职工薪酬-住房公积金 746,344.00 746,344.00

应付职工薪酬-补充养老保险 727,301.00 727,301.00

营业收入 1176186391.28 303888121.2 1,480,074,512.48

业务招待费 6,720.00 5,191.00 11,911.00

广告宣传费 239,642.28 239,642.28

营业外支出-捐赠支出 149,250.00 149,250.00

2 纳税调整依据

2.1 政策依据

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主要法规政策依据包括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税法”）及

实施条例。税法明确了纳税义务人、征税对象、税率等

基本内容，实施条例则对企业所得税法中部分条款作详

细解释，如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、收入和费用确认

原则等。此外，国家税务总局还发布了系列规范性文件，

如《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

公告》等，对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明

确
[1]
。以资薪酬及“五险一金”扣除为例，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》

规定，“合理工资薪金”是指企业按照相关机构制订的

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；对于五

险一金和补充医疗保险、补充养老保险的扣除，实施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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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企业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

纳的“五险一金”准予扣除。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

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险费，在规定的范围和标

准内，准予扣除
[2]
。

2.2 理论依据

2.2.1税法优先原则体现

在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中，税法优先原则起主导作

用。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若企业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

与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同，需依税收规定计算。比如

收入和费用时，税法与会计处理在确认时间、扣除标准

等方面存在差异。我国财税部门为了维护税法优先原则，

因税法收入确认口径小于会计确认口径，由此产生了企

业所得税纳税调整问题
[3]
。此时，企业必须以税法规定

为准进行纳税调整。税法优先原则确保了国家税收收入

的稳定公平。避免企业利用税会差异少缴应纳税额，影

响国家税收筹集。还有助于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，促使

企业按照税法要求核算和申报。

2.2.2权责发生制的适用

权责发生制在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中具有重要影

响，在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中，权责发生制对企业所得

税纳税调整影响重大，主要体现在。收入类项目，如销

售收入、劳务收入等，依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实现时间。

如企业销售商品时，商品已发出，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，

即使款未收也应确认为当期收入。费用类项目，如职工

薪酬、业务招待费、广告宣传费等，应按权责发生制确

认费用发生时间，同时需兼顾税法对实际支出的要求。

如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，如符合税法条件，即使尚未实

际支付，可在办理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完成支

付或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但实际应用中，权责发生制存在问题。权责发生制

在税法语境中的适用标准不明容易引起税会差异纠纷
[4]
。

例如，跨期摊提项目归属期间存在争议。另外税收滞纳

金、罚款等项目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已经确认为为当

期会计费用，但税法规定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

除。

3 纳税调整策略分析

3.1 长期股权投资纳税调整分析

基于 NB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纳税调整案例，深入分

析股权转让和撤回投资的纳税调整，有助于企业更好地

理解和应对长期股权投资中的税务问题。

3.1.1 股权转让的纳税调整

以NB公司为例说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与纳税调整。

2019 年 3月NB公司以交易定价520,000元出让杭州餐

饮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初始投资成本 517,391.78元，

转让时点净资产为 573,058.54 元。考虑到该项交易确

定时的转让价格低于转让时对应的净资产，税务机关可

能要求企业按照相应的净资产价格调整确认转让收入。

当月应确认投资收益 573058.54-517391.78=55,666.76

元，企业原先按照约定的交易价格实际已确认投资收益

520000-517391.78= 2,608.22元，未按规定确认股权交

易对价低于净资产部分投资收益 53,058.54元。在此类

案例中，股权转让所得通常为转让收入减去初始投资成

本。在纳税调整时，需关注转让价格的公允性，若明显

偏低且无正当理由，税务机关有权按规定重核定股权转

让收入。

3.1.2 撤回投资的税务处理

依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

告》（2011 年第 34 号）第五条规定，投资企业撤回或

减少投资，取得的资产中，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确认

为投资收回；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被投资企业累

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部分，应确认为股息所得；

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。

如 NB公司 2017 年 7月向 H公司投资 500 万元，持

股 10%。2020 年 12 月撤资。撤资时 H公司账面累计未

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合计为 1600 万元，NB公司实

际分回现金800 万元。确认投资收回为 500 万元，股息

所得为1600×10%=160万元，作为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。

投资资产转让所得为 800-500-160=140万元。

企业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撤回或减少投资时，应准

确区分投资收回、股息所得和投资资产转让所得，按照

税法规定进行税务处理，避免税务风险。

3.2 坏账准备纳税调整分析

3.2.1会计处理与利润影响

计提坏账准备时，会计分录为借“信用减值损失”，

贷“坏账准备”。因信用减值损失在损益表中为减项，

计提坏账准备使利润总额减少。例如，某企业利润总额

为 100 万元（已经扣除计提的坏账准备 20 万元），应

交税费-应交所得税为(100 + 20)×25% = 30 万元。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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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为20×25% = 5 万元。会计分录

为：借“递延所得税资产 5”“所得税费用25”，贷“应

交税费 - 应交所得税 30”。此时净利润= 100 - 25 =

75 万元。如果不计提减值准备，利润总额为 120万元，

应交税费 - 应交所得税为 120×25% = 30 万元，所得

税费用也是30 万元，净利润= 120 - 30 = 90 万元。可

见，计提坏账准备明显冲减了利润。

3.2.2坏账准备纳税调整案例分析

根据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，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

收入有关、合理的坏帐损失，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

扣除。对不符合规定的资产减值及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

出不得扣除。即税法上坏账准备在计提时除在实际发生

时外，均不能税前扣除。企业计提坏账准备会产生可抵

减暂时性差异，应采用债务法计提或冲回计提的坏账准

备，正确处理坏账准备会计核算和纳税调整，以保证企

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准确合法。

以 NB公司为例，其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800万元，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按 5%计提坏账准备，即 40万

元。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，需做纳税调增处理。

3.3 应付职工薪酬纳税调整分析

职工薪酬包括职工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，职工

福利费，医疗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，住房

公积金，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，短期带薪缺勤，短

期利润分享计划以及其他短期薪酬。职工薪酬纳税调整

是企业年度纳税申报时必须考虑的业务。

3.3.1福利费、工会经费纳税调整

根据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，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

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%的部分，准予扣除。如

NB公司发生的工资薪金总额为 10,370,255.20元，职工

福利费扣除限额=10,370,255.20×14%=1,451,835.73

元，而企业本期发生职工福利费 921,347.73 元，未超

过扣除限额，可全额抵扣，无需进行企业所得税进行纳

税调整。

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%的部

分，准予扣除。NB公司工会经费扣除标准=10,370,255.

20×2%=207,405.10元，本期发生工会经费213,405.12

元，超过扣除标准 207,405.10 元，需要进行企业所得

税纳税调增处理，调增金额 6,000.02元。

3.3.2职工教育经费与补充保险纳税调整

对于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%

的部分，准予扣除；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

扣除。NB 公司本期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84,177.65 元，

未超过扣除标准，可以全额进行抵扣，无需对企业所得

税进行纳税调整。

企业发生的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险费，分

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%标准内的部分准予扣除；

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。NB公司本期补充养老保险 727,3

01.00 元，补充养老保险的扣除标准=10,370,255.20×

5%=518,512.76 元，需要做调增处理，调增金额 208,7

88.24元。

在实际操作中，企业应准确核算各项职工薪酬费用，

依税法扣除比例做纳税调整，同时可通过合理规划薪酬

结构，利用扣除政策降税。

3.4 其他项目纳税调整分析

3.4.1业务招待费纳税调整

根据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，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活

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，按发生额的 60%扣除，但最高不

得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5‰。因考虑到商业招

待和个人消费之间难以区分，采用“双限额”、“孰小

原则”进行扣除。如某企业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为 5

000 万元，业务招待费为 30 万元。按照发生额的 60%

计算，可扣除金额为30万元×60% = 18 万元。而按照

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5‰计算，可扣除金额为 5000 万

元×5‰ =25 万元。由于 18万元小于 25 万元，所以该

企业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为 18万元。

以 NB公司为例，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企业

发生业务招待费金额为 11,911.00元。按 60%计算扣除

额 11,911.00×60% = 7146.60 元。按当年销售（营业）

收入的 5‰计算扣除额，NB公司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

为 1,480,074,512.48元，5‰的计算扣除额为 1,480,0

74,512.48×5‰=7,400,372.56 元。经测算，业务招待

费允许扣除金额为 7146.60元，需做企业所得税纳税调

增金额为 11,911.00 - 7146.60 = 4764.40元。在实际

操作中，企业应准确核算业务招待费，按税法规定的扣

除限额做纳税调整，确保申报准确合法。还可以通过合

理控制它的支出规模。如选择更实惠的招待方式，降低

其支出水平。

3.4.2捐赠支出等项目纳税调整

根据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

内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可扣除，超过部分可结转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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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扣除，非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能享受税前扣除政策。

以 NB公司为例，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企业

发生捐赠支出金额为149,250.00 元，因未明确其是否

为公益性捐赠，若为非公益性捐赠，则不得税前扣除，

需要做企业所得税纳税调增，金额 149,250.00元。

3.4.3跨期扣除与滞纳金纳税调整

对于跨期扣除项目，根据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，企

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要遵循权责发生制，属于当期的

收入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归为当期；非当期的收入和

费用，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，均不计入当期。如 NB

公司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有跨期支出 323.18 元，需

做调增，金额为 323.18元。

同时，纳税滞纳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。

4 结语

综上所述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作为企业税务管理

的关键环节，除准确理解税法规定，强化财务管理，做

合理纳税调整，降低企业税负，优化财务状况，还需密

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，及时调整纳税策略，确保纳税申

报准确合法。同时，企业还可借助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

技术，加强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信息化建设，实现财

务数据实时监控与分析，切实提高调整的准确性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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